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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商事仲裁判斷既判力之研究： 

以其準據法及主、客觀範圍為中心 

陳瑋佑 

<摘要> 

在國際商事交易上，不論於 COVID-19疫情前後，仲裁均係最受偏好之

紛爭解決手段。而國際商事仲裁能發揮功能之重要基礎之一，係仲裁判斷之

既判力。儘管國際商事仲裁判斷應有其既判力一事，係比較法上之共識，但

應如何劃定其主、客觀範圍，則饒富爭議，而有待釐清；此涉及以下兩個層

次的問題：應否於國際商事仲裁判斷所牽涉之複數法秩序中，依如何之標準

選擇其一為仲裁判斷既判力之準據法？如是，則第二，應否鑑於仲裁與訴訟

在審判主體、程序構造及審理基本原則上之差異，緩和仲裁判斷與法院判決

之等價性，而不全然以相同標準決定既判力之範圍？我國既以對外貿易立國，

而必須健全化國際仲裁制度，自亦應對於前揭問題有所回應。為此，本文擬

一面回顧我國學說、實務之討論狀況，一面比較德國、法國法及國際法協會

建言之規範狀態，嘗試針對我國仲裁法第 37條第 1項、第 47條第 2項之規

定，指出其解釋適用之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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